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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保全服務需求說明書   

 
壹、警衛守則： 

1. 服裝儀容整潔，姿態端正，禮節周到。 

2. 勤務裝備齊全，堅守勤務崗位。 

3. 嚴密監視勤務區內靜態與動態變化。 

4. 監視可疑人事，查察勤務區內可疑物。 

5. 發現可疑狀況立即通報主管及中控室，並以書面登錄陳閱。 

6. 發生危害狀況立即反制，迅速報警。 

7. 禁止閱讀書報雜誌集會客談天。 

8. 接聽電話言詞親切有理，不私用電話聊天。 

9. 嚴禁喝酒、抽煙、吃檳榔、賭博、集結談天。 

10. 嚴禁遲到早退，擅離執勤區。 

貳、警衛編制警衛勤務第一級每月14單位，並依預估人力配置年度扣除6.5單位。 

     依各區值勤配置執行勤務。本館依實際經費及狀況訂約前保留增減人力之

權利。 

參、廠商選任之警衛人員資格應符合或優於115年度警衛勤務共同供應契約一級

人力，素行端正，並以高度警覺、和善態度，忠實服務。如有工作不力或

不當之言行本館得隨時通知廠商予以糾正或調換。 

肆、警衛服務權限： 

1. 本館同意授與為履行警衛服務所需之必要權限。 

2. 派駐警衛人員之管理、調度、指揮、等由廠商負責。 

3. 本館如需調動派駐之人員為本約以外之服務，應經廠商同意後為

之。 

伍、保全責任： 

  一、賠償責任：若因廠商派駐人員之過失或不法之侵害致使本館產生損失

經本館舉證，警察機關鑑定，廠商得負賠償之責任。 

    二、除外賠償責任：          

1.遇盜竊持槍械搶劫危及生命安全時，已盡防護之責，致本館遭受危

害。 

2.因天災、地震、颱風、洪水、火災或其他人力不可抗拒之    

  災害。 

    三、賠償標準：本館有形資產所受實際損失為準，以新台幣為單位。服務

期間以內，服務範圍內發生破壞、竊盜事件，如因廠商派駐人員之失

誤，致本館標的物之財物招受損失，就該事件可歸責於廠商者，廠商

願依本館受損程度補償。補償標準如下： 

1. 以本館實際有形之財物損失為準，不負責歸還原物。 

2. 每一事件補償最高額為每月服務費之二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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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前項補償應於事件發生日起十天內，由本館以書面向廠商提出，

並附損失清單及當地警察機關證明文件。 

4. 為便於鑑定責任及額度，本館應提供廠商所需之有關資料 

陸、保全服務作法：警衛配置 

本館北館115年度停電閉館施工期間，北館非停電期間警衛配置預定如下： 

1. 警衛隊長(警衛幹部)：             （0600~1800） 

2. 三角大廳：                       （0700-1900） 

3. 中控室：                            （24小時） 

4. 貴賓室：                         （0700~1900） 

5. 刷卡門：                         （0700~1900） 

6. 南館：                                  （無） 

7. 館內外設施巡邏及清館 

日夜間：                            （24小時） 

夜  間：                         （1900~0700） 

8. 總計13.5單位（依實際出勤時數按比例計算）。 

本館北館115年度停電閉館施工期間，北館停電期間警衛配置預定如下： 

1. 警衛隊長(警衛幹部)：             （0600~1800） 

2. 三角大廳：                              （無） 

3. 中控室：                            （24小時） 

4. 貴賓室：                                （無） 

5. 刷卡門：                         （0700~1900） 

6. 南館：                                  （無） 

7. 館內外設施巡邏及清館 

日夜間：                            （24小時） 

夜  間：                         （1900~0700） 

8. 總計10.5單位（依實際出勤時數按比例計算）。 

柒、配合本館營運加班值勤時，按年度依台灣銀行115年警衛勤務共同供應契約

不定期性警衛勤務每人時服務費單價計算。九如路正大門哨及電影院入口

哨遇休館日時，其服務時數依集中採購合約規定依比例扣除費用。 

捌、評審作業說明 

廠商提交之「企劃書」為評定該廠商評審總分之重要依據，本文件之目的

即在規定廠商製作「企劃書」之相關事宜，以確保廠商所提之建議事項均

可被充分瞭解。 

一、編製及裝訂規定 

1、以 A4用紙，直式橫書自左而右，左側裝訂成冊。首頁應註明廠商

名稱，標案名稱及提出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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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企劃書須編排目錄及頁次後裝訂成冊。 

二、企劃書交付事宜 

1、企劃書一式6份。 

2、「企劃書」於交付後之所有權歸機關，並不得修改或增訂。 

三、一般規定：廠商製作企劃書及簽約前所花費之成本由廠商自行負擔。 

四、企劃書大綱及應包含之各項目內容 

目  次：詳列企劃書之綱要、附件及頁次 

第○章 廠商資格證明文件 

0.1、內政部審查合格之保全業。 

0.2、臺灣銀行115年度警衛勤務共同供應契約南區立約商。（如本

案公告前115年度警衛勤務共同供應契約如仍未決標，允許訂約前

補送） 

0.3、切結公司無重大違法犯紀受警政單位處罰紀錄之切結書。 

第一章 廠商企業社會責任(CSR)指標（9分） 

(一) 為員工加薪 

1. 近一年內曾替員工普遍性加薪。（1分） 

說明事項： 

(1)普遍性加薪，係指事業單位80%以上員工獲得加薪。 

(2)配合勞動部公告之基本工資依法調升者非屬加薪。 

證明文件： 

(1)加薪公文或公告、團體協約、勞資會議紀錄、工資

清冊等，足以證明事業單位內勞工加薪文件。 

(2)調整勞保投保薪資資料非屬證明文件。 

給分標準：加薪幅度4%以上者，得分1分；加薪幅度2%以

上未達4%者，得分0.5分；加薪幅度未達2%者，

得分0.25分。 

2. 於投標文件載明後續履約期間給與全職從事本採購案之員

工薪資(下稱員工薪資)至少超過機關刊登招標公告日之勞

動部公告最低工資(下稱最低工資)1.1倍以上。（2分） 

說明事項：員工薪資為勞動基準法第2條第3款所稱「工

資」(指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

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

等方式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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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給與均屬之)，但不含加班費。 

證明文件：投標文件內載有後續履約期間全職從事本採購

案員工之薪資文件或資料。 

給分標準：員工薪資超過最低工資1.1倍但未達最低工資

1.3倍，得分1分；超過最低工資1.3倍，得分2

分。 

(二) 提供員工「工作與生活平衡」措施（0.5分） 

說明事項：相關措施項目如：友善家庭措施(如育嬰假或

侍親假)、友善性別(含多元性別)、友善族群

（含對不同族群之友善措施，例如廠商運用多

元文化議題辦理內部訓練，藉以提升員工對於

多元文化之認知及素養，或超額進用原住民族

員工）、友善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友善身心障

礙或弱勢團體人士、員工協助方案、企業托

兒、健康促進、彈性工時與工作安排措施（如

因家庭照顧或健康因素，提供彈性調整工作時

間、地點或內容等）。 

證明文件：勞動契約、工作規則或公告、團體協約、勞資

會議紀錄、員工性別人數及比率文件、進用身

心障礙或弱勢團體人士之人數及比率文件、進

用中高齡者及高齡者之人數及比率文件、超額

進用原住民員工之人數及比率文件，或其他足

以證明之文件。 

給分標準：依提供相關措施項目之數量多寡及內容優劣，

給予0~0.5分。 

(三) 辦理綠色採購（0.5分） 

說明事項：廠商採購綠色產品於環境部「民間企業及團體

綠色採購申報平臺」完成申報綠色採購。 

證明文件：最近一年度於環境部「民間企業及團體綠色採

購申報平臺」下載之「綠色採購金額證明文

件」。 

給分標準：最近一年度綠色採購申報金額達新臺幣40萬元

以上者，給予0.5分；未達40萬元者，依申報

金額與40萬元之比率給分（計算至小數點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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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小數點第2位四捨五入）。 

(四) 參與丹娜絲颱風及七二八豪雨災後復原工作（5分） 

說明事項：參與丹娜絲颱風及七二八豪雨災後復原工作協

助民宅修繕之廠商，經工程會考量公益性與配

合度而獲頒發感謝狀者。 

證明文件：工程會頒發之感謝狀(適用範圍：自獲獎之日

起至116年12月31日以前招標之政府採購案)。 

給分標準：依參民宅修繕之貢獻程度，經工程會頒特優證

明者給予5分，優等證明者給予3分。 

第二章 警衛勤務之規劃（26分） 

1.1、依既有人力之配置，相關勤務之規劃。（13分） 

1.2、派駐之人員及訓練（職能及勞工安全教育）。（13分） 

第二章 相關經驗及履約能力：（25分） 

截止投標日前5年內完成履約績效 (應列舉實際承包與本案相當

或以上規模案件之經驗與成效)。 

第四章 優良事績（15分） 

政府或公正單位評鑑優良事績。 

第五章 優惠措施（20分） 

提供本館具體優惠或額外服務方案。 

    

五、評審標準 

本案就廠商所提出企劃書之內容，依據下表之評審項目及配分，進行書

面評審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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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評分項目表 

評分項

目 
評分子項及配分 

廠 商 企

業 社 會

責 任

(CSR) 指

標 

(一)為員工加薪（3分） 

(二)提供員工「工作與生活平衡」措施（0.5分） 

(三)辦理綠色採購（0.5分） 

(四)參與丹娜絲颱風及七二八豪雨災後復原工作（5分） 

9 

警 衛 勤

務 之 規

劃 

1、依既有人力之配置，相關勤務之規劃（13分） 

2、派駐之人員及訓練（職能及勞工安全教育）（13分） 
26 

相 關 經

驗 及 履

約能力 

截止投標日前5年內完成履約績效 (應列舉實際承包與本案相當

或以上規模案件之經驗與成效) 
25 

優 良 事

績 
政府或公正單位評鑑優良事績 15 

優 惠 措

施 
提供本館具體優惠或額外服務方案 20 

簡 報 詢

答 
 5 

總     分 100 

 

六、評審作業 

（一）投標文件經審查合於招標文件規定者，始得為評審之對象。 

（二）由廠商出席代表當場抽籤隨機抽定評審次序(未在場者由招標機關代

抽)，進行廠商簡報及答詢時如有投標廠商逾時未到場，應於最後一

家廠商完成簡報後依序再作簡報及答詢。在場參加之廠商完成簡報

及答詢後仍未到達者，視同放棄簡報與答詢機會，該項目不予計分，

逕以書面評審之，該廠商簡報與答詢項目不予計分。簡報時由各廠

商單獨為之，其他廠商應退出會場外。 

（三）投標廠商簡報及答詢應備妥各項輔助資料設備，廠商簡報時間為十

五分鐘，結束前三分鐘按鈴一次，結束時按鈴二次並應立即停止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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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簡報結束及委員提問後（委員提問不計時間），廠商答詢時間為

十五分鐘，結束前三分鐘按鈴一次，結束時按鈴二次並應立即停止

答詢。簡報以中文為主，若以外文簡報需自備翻譯人員。但翻譯時

間含於簡報總時間十五分鐘內；委員答詢採統問統答。 

         

七、廠商評審方式： 

（一）本評審辦法採序位法。 

（二）委員就廠商資料、評審項目逐項討論後，由各委員辦理序位評比，

就個別廠商各評審項目分別評分後予以加總，並依加總分數高低轉

換為序位(廠商同分時依原序位加計同序位廠商數目計算下一序位，

如第2名有2家廠商時其序位為1、2、2、4)。個別廠商之平均總評分

（計算至小數點以下二位數，小數點以下第三位四捨五入），未達80

分者不得列為協商及議價對象。若所有廠商平均總評分均未達80分

時，則符合需要廠商從缺並廢標。 

（三）委員於各評審項目之評分加總轉換為序位後，彙整合計各廠商之序

位，以平均總評分在80分以上之序位合計值最低廠商為第1名，無待

協商項目，且經出席委員過半數之決定者為符合需要廠商，為優先

下單採購對象。平均總評分在80分以上之第2名以後廠商，無待協商

項目，且經出席委員過半數之決定者，亦列為符合需要廠商。 

（四）如有2家（含）以上符合需要廠商序位合計值相同者，其順序為： 

參考「最有利標評選辦法」第15條之1規定，擇獲得委員評定序位第

一較多者優先；仍相同者，抽籤決定之。（本案為固定費率） 

（五）委員評分低於70分或高於90分，須由該名委員詳述理由，並紀錄於

評分表。 

（六）評審結果經報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定後方生效。 

 

八、廠商評審方式： 

（一）投標文件澄清：投標文件如有需投標廠商說明者，將依政府採購法

第51條及其施行細則第60條辦理。 

九、各哨所值勤注意事項：如附件1 

十、其他： 

（一）經機關評鑑上個月份之服務情形無違反合約規定後，由機關依據實

際服務時數支付月服務費。 

（二）廠商履約期間，應於每月5日前向機關提送工作月報，其內容包括工

作事項、工作進度、工作人數及時數、異常狀況及因應對策等。 

（三）廠商於機關服務之場所有抽煙之行為者，每件罰扣新臺幣伍百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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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哨所值勤注意事項(附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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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卡門哨值勤注意事項 

刷卡門哨 

1.第一班於06：45前接哨，並開啟左右內外兩扇門。 

2.交接簿簽名，並留意指示事項欄內是否有交待事物含裝備交接。 

3.館內財產攜出需主任及承辦人開其放行條，確實清點確認後簽

名，第一聯統一交由隊長備查，始可放行。人員進出、貨品攜

出之管制，查無放行條之貨物，除電話查証承辦業務人員或主

管同意准許才給予放行。人員進入除了館方識別証（含志工証、

工作証）外，其餘洽公訪客一律電話告知被訪人後無誤後，再

給予換証。 

4.廠商若工作需要，而必需攜入之氣液體易爆燃物須通報承辦人

知情，請告知使用之安全，並確認工作地點，回報中控室以利

中控室值勤人員之掌控。 

5.逢年佳節若有送禮，正、副館長處請先用電話連絡，切莫擅自

代收以免徒增麻煩（切記），若無法取得連絡一律不得代收。遇

有爭議性之情形，告知隊長處理，或代理隊長。莫與來者爭執

強辯。 

6.如遇未帶証件換証者，除電話連絡館員始可放行外，請在訪客

登記簿內註明未帶証件。 

7.未經館員同意汽、機車輛不得駛入刷卡門前（公務車、館長、

館員車例外）。 

8.不得隨意讓廠商為求方便而將材料物品置放哨桌四週。 

9.代收他人物品一律經當事收件人同意或事先告之否則一律請送

到收發室。 

10.注意電話禮節及使用規定。 

11.注意監視刷卡門責任區，包含員工汽、機車停車場有無可疑人

物竊車或從事不法行為。 

12.除有洽公訪客或公務電話接聽外，執勤人員隨時注意責任區內

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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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控室哨值勤注意事項 

中控室哨 

1.除監視器之監管外，遇消防或防盜搶之警鈴或壓扣發生時，並

請同仁以最近之鄰哨先行前往查看，無事況後告知中控復歸解

除。 

2.中控室為本館核心，應核派小心、盡職人員，雖時注意、調控

館內空調、照明、水、電情形及使用，嚴禁食用零食及餐盒，

服儀坐姿均自我要求。 

3.中控室照明(空調)，巡視確認開館、閉館營運正常或活動場域

機動照明(空調)協助。 

4.中控室為館內水電之控制中心，若有要求開啟之相關要求，應

詳記何人請求?何時?何處?開啟，並請求人用畢應通知中控室關

閉。 

5.協助參觀民眾協尋走失之孩童（以監視器之有效範圍內），配合

服務台、大廳哨、電影院哨實施，若已尋獲一律通知各哨了解。 

6.詳加了解相關緊急因應措施及連絡方式。（放於卷夾欄內） 

7.注意電話禮節並了解打電話為何人？何時？如何？等重要記要

步驟。 

8.中控室的門為電子按鍵控制如無必要而非公事，及值班同意不

得隨意讓人進入管制中心。 

9.隨時協助觀察園區內狀況（勿讓汽、機車由大巴士停車場駛入

館區、注意九如路車輛久占未駛離情形）。 

10.交接班人員隨時注意中控值班動態以利急事連絡。 

11.中控室無館員輪值，遇緊急事故時，應負責連繫及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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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廳哨值勤注意事項 

大廳哨 

1.週二至週日於開館後協助民眾團體進出之秩序維持。 

2.機動協助注意園區不得有非同意汽機車及攤販進入、腳踏車勸

導請民眾騎出園區，可以放置標準腳踏車架區內，注意民眾不

得有散發商業行為之傳單等。 

3.09：00配合大廳及17：00關閉大鐵捲門，劇院08:45開、17:00

關。 

4.每日於08：00前將國旗升起、17:00降旗。 

5.若發現進館民眾攜帶寵物柔性勸導不得帶入,僅准予導盲犬進入。 

6.若發現進館民眾吃檳榔、吃東西或抽煙者，請柔性勸導。 

7.配合貴賓哨勸離直排滑輪，指引至追風廣場以免撞傷遊客。 

8.注意目視監控大廳哨責任區包含科技大道、渾天儀兩側及國旗、

館旗週遭狀況，隨時回報保全隊長。 

9.除大廳內進館人數過多協助維持秩序外，執勤人員隨時注意責

任區內安全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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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賓室哨值勤注意事項 

貴賓室哨 

1.每日接哨前至中控室拿取鑰匙開啟鐵捲門。 

2.開啟服務台旁照明。 

3.檢查測試 A5戶電梯運作情況。 

4.人員進出管制、換証，洽公聯絡確認，需注意正副首長進出安

全。 

5.隊長提醒指示各哨注意電池每日充電。 

6.注意目視貴賓室責任區，包含平等大道、提款機狀況有無可疑

人物從事不法行為。 

7.除有洽公訪客時或公務電話接聽外，執勤人員應隨時注意責任

區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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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邏哨值勤注意事項 

巡邏哨 

1.每班巡邏人員於北館從8F 開始執行巡察時，門窗、逃生門梯是

否關牢固，發現異狀況立刻向中控室反應處理。 

2.確實依巡邏指示執行，遇可疑立即向隊長反應，同時配合大廳

哨協尋小孩，及支援協助鄰哨狀況處置（或緊急支援）。 

3.戶外巡察地下停車場上下方大巴士停車場，並將狀況回報，特

別留意可疑逗留人物，各戶外一樓安全門是否有關等。 

4.巡視南北館外圍含公廁、希望之塔及南館內圍狀況回報。 

5.巡邏完畢後在南館哨待命協助鄰哨狀況處理。 

6.巡邏人員不定時巡查正大門兩側、機車停放處有無可疑人物，

並巡查停放停車有無鑰匙遺忘取下。 

7.對遛狗民眾進行「繫狗鍊、清狗便」之勸導。 

 


